
「香 港
民族黨」及陳

浩天公然挑戰國
家主權和安全，據了

解，此次是當局醞釀多
時、精心籌備的機密行動，

警隊保安部人員長期低調取證
，直到本月初陳浩天再赴台北與 「

台獨」勾連播 「獨」，有關當局認為
時機成熟，昨日終於採取行動。

消息透露，有關當局自 「香港民族黨

」成立就一直有留意該組織的動向， 「不
止看一、兩個incident（事件）」，去年6
月30日 「民族黨」密謀在尖沙咀搞 「港獨
」活動，警方已高度關注，直至本月1日陳
浩天到台灣出席 「台獨」活動，當局參考
了大公報的調查報道後，認為 「夠料」，
即準備行動。陳浩天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
亦承認，估計當局建議禁制 「民族黨」，
是跟最近他在台灣出席一個活動有關。

台陸委會急為「民族黨」撐腰
事實上，大公報記者連日在港、台兩

地緊貼陳浩天動向，自陳參加 「台獨」活
動回港後，警隊一直緊密留意陳浩天的動
向，到昨早認為時機成熟，派出社團事務

部一名總督察及一名高級督察，上門向陳
浩天及該黨另一名骨幹周浩輝發信。

昨日特區政府擬禁 「民族黨」運作的
消息公布後，除多個 「台獨」分子聲援外
，台灣方面陸委會昨亦為 「香港民族黨」
發聲，稱若特區政府認為 「民族黨」危害
國家與公共安全，應盡快提出事證，陳浩
天與台灣方面關係密切可見一斑。

對於有反對派政客批評，政府利用《
社團條例》對付政團，卻從未用來對付黑
社會，警方高層向大公報表示，此說法是
混淆視聽、偷換概念。警隊一直打擊黑社
會活動，三合會本身就是非法社團，例如
自稱三合會成員已構成刑事罪行，打擊黑
社會不需出動社團條例第8條。（陳達堅）

李家超答問撮要
問： 「香港民族黨」 至今未註冊成為社團，是否受《

社團條例》規管？
李：按條例「釋義」，一人以上的組織已屬社團。

問：為何現時僅針對 「香港民族黨」 ？為何在 「民族
黨」 成立多時後才採取行動？

李：社團事務主任蒐集證據需時，過程中也要留
意每一個案的發展，並在有合理理由的情況
下，才可按《社團條例》第8條合理而謹慎
地執法，以達至公平公正的程序。

問：是否正調查其他同類組織？
李：社團事務主任在履行《社團條例》賦予的職

責時，會採取合法的方式和措施，但細節不
便公開。

問：有否受到政治壓力？
李：並無受到政治壓力，而是依法處理香港特區

的事務。香港是講法治的地方，任何行為都
要按法律去考慮，相信大家都對香港的司法
制度有很強的信心。

問： 「香港民族黨」 的哪些言行引來了禁令？
李：為避免影響 「民族黨」申述，現階段不能亦

不會評論個案的具體內容和細節，稍後作出
決定時，會再向公眾解釋。

擬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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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前年三月的 「香港民族黨」，在政綱中鼓吹 「建立獨立的
『香港共和國』」，號稱是首個明確主張 「港獨」的香港政團。兩年

來， 「民族黨」作出連串挑戰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行動，包括在政
府總部外發動千人 「港獨」集會、公然在校門外向中小學生派發分離
主義宣傳單張、赴境外與分離分子籌建 「圍堵中國」的 「自由印太聯
盟」等。《大公報》亦揭發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本月1日到台灣
出席 「台獨」分子梁文韜策動的 「兩獨」合流記者會。

李家超昨日中午在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他表示，警方助理社團
事務主任建議他行使《社團條例》第8條賦予的權力，命令禁止 「香港
民族黨」在香港繼續運作，他正在考慮中。

李家超：自由並非完全無限制
這次建議循《社團條例》第8（1a）條提出，旨在維護國家安全或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
被引用。李家超表明： 「《社團條例》很清楚，任何一人以上組織已
是社團。」他指出，就算 「民族黨」未申請成為社團，助理社團事務
主任一直留意各個案發展，當有足夠證據時會引用條文，做法合理謹
慎。

談及禁令會否牴觸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言論、結社等自由，李
家超回應說，香港市民享有的自由，並非完全不受限制。他引用按《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第18條 「結社的自由」，指出有關限制可為

了 「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而作出。

至於是否意味任何鼓吹「港獨」的團體都屬違法？李家超強調，中
央和特區政府對 「港獨」的立場很清晰及明確，任何破壞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分裂國家的行為都是 「紅線」、不能觸碰，特區政府有責
任維護國家安全，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不符國家利益和香港利
益，更會為香港帶來動盪，甚至引起嚴重的治安、社會和民生問題。

林鄭：須尊重國家主權和利益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被問到 「民族黨」事件時表明：

「『一國』的意思是要尊重國家主權和利益等，但如果碰觸紅
線或底線，特區政府和我本人作為行政長官，我們需要清晰
表明不會容忍。」

陳浩天確認，警方昨早到他家，向其轉交限期回
應通知信，內附他過往的言行紀錄，他說會尋求律
師跟進。

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支持保安局禁止「香
港民族黨」等 「港獨」組織的運作，認為
此舉有助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
關注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進度；反
對派則第一時間與「港獨」劃清
界線，稱不認同民族黨的立
場，但同時又以言論和
結社自由、無助解決
「港獨」問題等說

辭，反對政府
發出禁令。

民族黨分裂國家 政府考慮禁運作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宣布，考慮引用《社團條例》禁

止主張 「港獨」 的 「香港民族黨」 在香港運作，以維護國
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民族黨」 可於21天內提出申訴。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當局首次引用相關條例。若最終決定
禁止 「民族黨」 運作並刊憲， 「民族黨」 便屬於非法社團
，運作者要負上刑責，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表示，香港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連，若有人觸及國
家主權的 「紅線」 ，她和特區政府都不能容忍。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報 料 熱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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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一直緊追陳
浩天在港、台兩地動向

大公報揭陳赴台勾獨警夠料即行動
拆局

港獨挑戰底線 回歸後首引用相關社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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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條例》
於1949年訂定，
主要規管社團的
註冊事宜，曾經

歷多次修訂。其中一次重大修
訂於1997年由臨時立法會通過
，包括在《社團條例》第8條 「
禁止社團的運作」中加入維護
國家安全的條文。當時的法案
委員會報告指出，大部分委員
同意，國家安全的概念應寫入

法例之內，並同意法案所訂的
定義。 「他們認為，確保領土
完整及政府獨立自主的整體原
則，不應受任何規限。」

若 「香港民族黨」被禁止
運作， 「民族黨」即屬 「非法
社團」，其成員、幹事、管理
者、集會參與者、付款及援助
者等，按該條例第19至23條均
屬犯罪，罰款兩萬元至十萬元
不等，監禁年期最高為三年。

話
你知

非法社團成員及援助者皆可被判囚

◀陳浩天瘋
狂播「獨」，
甚至向小學
生派「獨」傳
單

《社團條例》第8條
禁止社團的運作：

（1a）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
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
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社團
事務主任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出
命令，禁止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
運作或繼續運作。

《社團條例》第2條
釋義：

「公共安全」 及 「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 各詞的
釋義，與根據《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
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所作
的釋義相同。「國家安全」
則指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16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
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
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
，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
，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
限──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或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18條結社的自由：
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
……除依法律之規定，且
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
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
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
之行使。


